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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教资助〔2025〕14号


关于做好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中心校、初中，县直各有关学校：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23〕3号）、《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桂教资助〔2023〕1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下达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中央和自治区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桂财教〔2024〕40号)、《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中央和自治区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桂财教〔2025〕40号)等文件精神和上级学生资助部门
工作要求，为做好我县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对象及标准
[bookmark: bookmark46]（一）资助对象
寄宿生：就读于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的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按照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优先补助脱贫家庭学生、监测对象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民族班学生、库区移民学生、特殊教育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烈士子女等。
非寄宿生：在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和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脱贫家庭学生（含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 
为确保精准资助，请及时将在校生信息录入“广西学生精准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同时利用乡村振兴局、民政局、残联和工会等部门提供数据进行核实，确保应助尽助。比对后将比对结果下载或截图留存归档备查。
（二）资助标准
寄宿生：小学生每年每生1250元，初中生每年每生1500元；
非寄宿生：小学生每年每生625元，初中生每年每生750元；
根据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实施人口较少民族寄宿生生活补助政策的通知》精神，从2025年春季学期起，在寄宿制小学生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生每生每年1500元的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基础上，对就读农村学校的人口较少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按照年生均250元标准增加生活补助。
2、 申请审批工作流程
（一）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学校对学生提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进行评议、审核，组织符合基本申请条件的学生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申请表》并附上相关材料，提出补助申请。
（二）脱贫户（原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各职能单位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数据比对、系统标识认定为依据，无需额外评定：一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班级评议、学校评审小组评审，拟定受助学生名单后在校内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通过广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系统将补助资金转入学生本人银行卡（存折）或社会保障卡。学生本人不够条件办理银行卡（存折）的，可转入学生监护人银行卡（存折）（注意收集户口本户主页、监护人页、学生页复印件附学生申请表后留存）。
[bookmark: bookmark49][bookmark: bookmark48]（三）学校在补助资金发放后，采取发放告知书、发送短信等方式将发放结果告知受助学生和家长。
 三、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上级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管理，规范补助资金申报、评审、公示、发放、监督等各环节，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补助资金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手中。　
（二）根据上级学生资助工作要求，2025年秋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力争在9月30日前完成向财政直接支付申请工作流程，确保按上级要求时间节点通过“一卡通”平台完成资金发放。各校根据2025年秋学生受助情况及时填报相关表格，在线表格《2025年秋学生资助审批表》在9月30日前填报完毕，并按照时间节点完成补助金申请及支付流程，确保资金落实到位。
（三）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教规范〔2023〕16号）要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后，学校应在当学期内对认定类型为“特别困难”和“比较困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不低于10%比例、困难认定类型为“一般困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100%比例，通过电话、个别访谈、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了解核实，并留存相关过程核实材料。
（四）各学校在填报寄宿生、非寄宿生生活补助发放系列表格时务必按照表格下方的填表说明和要求认真填写，寄宿生、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发放的电子版材料于 9月25日前报送县资助管理中心，纸质版材料在10月30日前上报完毕。
（五）各学校加强资助工作档案管理，建立健全资助工作台账，收集好资助工作相关的文字材料、表册、图片、音像材料，每学期发放工作结束后按要求及时收集整理归档，装订成书。通过校园广播、公示栏等方式，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发放名单、金额、发放时间等信息予以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补助资金发放后，及时印制《发放告知书》发放给学生、家长。

附件：1.《永福县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综合用表》
[bookmark: _GoBack]2.《永福县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综合用表》


永福县教育局
2025年9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  2  —

	永福县教育局办公室                         2025年9月18日印发






